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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逾時通報

 各單位未作好橫向聯繫 (例：輔導室知悉後未即時告知學務處，導致校安通報逾時)

 通報單暫存未送出

 非緊急事件誤勾為緊急事件

 不熟悉通報時限規定(例：誤以為一般校安事件的通報時限是7天->這是古早時代的法規)

2. 媒體事件未於通報表選取「媒體知悉」並放上新聞網址。

3. 通報類別選取錯誤(例：疑似性別事件卻通報暴力偏差行為事件)

4. 通報表之主要人物資料缺漏(例：管教衝突事件僅填寫被害學生資料，未填寫行為教師資料)

5. 事件摘要過於簡略或細瑣(請掌握「人、事、時、地、物」進行具體、客觀陳述)

校安通報常見錯誤態樣



錯誤通報範例





生對生霸凌事件處理流程

注意事項:結果通知方式以能取得簽收回執為主，例如雙掛號或送達證書，
以起算救濟期限。



依據「臺南市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獎懲辦

法」(113年7月30日訂定發布)。

獎管/懲會之教師及家長代表委員人數合計，

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二分之一(如委員總數5人，

教師及家長代表合計至少要3人)。

獎管/懲會之委員不得同時擔任同校學生申訴

評議委員會委員。

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申訴及再申訴評

議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112 年 12 月 18 日

修正發布)。

國中小申評會家長代表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

五分之一(如委員總數5人，家長代表至少要1人；

總數6人，家長代表要2人)。

申評會委員有參與申訴案件原措施之處置，應

自行迴避，如霸凌申訴案件，曾擔任校園霸凌

防制委員會之委員應予迴避。

• 學生獎懲規定 • 學生申訴規定

學生獎懲及申訴規定注意事項



教師違法處罰注意事項
1. 期程部分：
(1) 24 小時完成校安通報及社政通報。
(2) 7個工作日召開第1 次校事會議。
(3) 調查過程有必要展延時，請以公文敘明展延理由

及須延至何時，函報本局同意。
(4) 請依限函報教育局相關資料(特別提醒：只要有召

開校事會議，請於會後立即函報會議紀錄，以便
本局備查)。

2. 校事會議部分：
(1)  請使用本局113 年5 月最新修正版之校事會議紀

錄(範本) 。
(2) 於第1 次校事會議決議事件非屬違法處罰時，請敘

明案師行為符合注意事項第23 點之合法情形。
(3) 校事會議僅就陳情內容決議受理與否，違法處罰

事件之調查權限非屬校事會議，倘有行為人及被
行為人雙方肢體碰觸且無相關客觀證據釐明案情
時，建請決議為疑似違法處罰並啟動調查程序。

3.調查小組部分：
(1) 調查人員或調查小組請就教師行為違法樣態核實

認定。
(2) 調查報告請敘明認定之具體行為及案師所涉之違

法處罰樣態(體罰、霸凌、不當管教、其他違法處
罰)情形。

4. 考核會部分：
(1) 請依調查報告所認定之事實辦理案師之考核。
(2) 請依本局所屬學校違法處罰事件屬實之懲處參考

對照表核予案師相對應之獎懲額度。
(3) 考核會完成初核，應報請校長覆核，校長對初核

結果有不同意見時，應敘明理由交回復議，對復
議結果仍不同意時，得變更之。



性平教育及校園性別事件注意事項
4、性平教育、性侵害及性剝削防治融入課程：
（1）依學制，國中小每學期至少4小時，其中1節課

需使用本局研發課程；高中應融入但不限時數。
（2）校長及教職員工，請完成融入教學實務研習3小

時。

5、納入學生手冊、教師聘約：
（1）防治準則第8、9條。
（2）「學校校長及教職員工違反與性或性別有關之

專業倫理防治指引」

6、處理校園性別事件：
24小時內通報並通知駐區督學、3日內送性平會

7、校長取得性平高階證書

1、盤整校內相關法規，並確認為最新版本且經校務
會議通過：

（1）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規定。
（2）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要點。
（3）校園性別事件防治規定。

2、性平會組織合法：
（1）成員無各級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準則

第7條情事、委員人數及性別比例。
（2）受僱者30人以上之學校，應另設工作場所性騷

擾申訴處理單位。

3、校園安全空間規劃：
（1）校園安全空間檢視說明會。
（2）每學期性平會報告校園危險空間改善情形。



法律達人～青少年認識法律擂臺賽

 參加對象：市立國中務必報名參賽，各校報名隊伍可
1-3 隊。

 報名日期：114/8/18 - 9/10。

 領隊會議：114/9/24(三)上午，新化國小。

 比賽日期及地點：

 初賽(北區)：114/10/15(三)，佳里國小。

 初賽(南區)：114/10/22(三)，協進國小。

 決賽：114/10/31(五)，新化國小。

健康小學堂-健康知識大挑戰

 參加對象：市立國小三、四、五年級學生，每校至多報
名2隊，12班以上學校請務必組隊參加。

 實施方式：以校為單位組隊參加，比賽採淘汰賽，以初
賽、複賽、準決賽及總決賽方式進行，參賽選手在限時
內回答健康促進七大議題及藥物濫用防制、營養教育(含
餐前5分鐘)、全人健康等相關衛生教育知識，各組優勝
者晉級。

 報名期間：每年2-3月。

 比賽期間：每年5月。

學輔科活動宣導



報告結束，謝謝聆聽


